六、庄上镇人民政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预案
[bookmark: _GoBack]  为最大限度地减轻汛期洪涝灾害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造成的危害，有效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保障全镇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根据县防汛指挥部统一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预案。 
1、 指导思想 
发扬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减灾、防灾和救灾相结合的原则，立足防大汛、抗大灾的思想，提高预防灾害的能力，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二、防汛重点区域
我镇共有十一个防汛重点区域，每个重点区域安排一名雨量观测员，涉及庄上镇庄上村、张家湾、曹家山、杨家峪、长
峪、呼家圪台、安峪、柳溪、前元庄、胶泥垄。
三、应急措施 
    （一）转移安置灾民 
     1.转移安置对象 
    根据汛情需要转移时，具体转移的住户和单位去向如下： 
    镇内街道及各村随时注意本地灾情，出现情况及时以村民委员会和镇防汛指挥部为单位各自负责处理，并及时上报。 
     2.转移安置办法 
    镇政府统一指挥，实行领导分工负责制，镇村层层包保，坚持安全可靠，就地就近的原则妥善安置灾民。各村成立抗洪涝抢险队，每村抢险队50人组成，每个村民小组设专人打更巡逻，发现险情及时报告。 
    转移方式：一是预先转移。根据汛情，有命令、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地将老弱病残人员和贵重物品撤离，并安置到预定安全地带。二是正式转移。接到命令后，除抗洪抢险和留护守卫人员外，其他人员按指定路线转移到安置地点。 
    转移后的安置采取三种方法：一是投亲靠友；二是在镇内部安置；三是在附近村、学校集中安置。 
    （二）查灾、核灾、报灾 
     灾情发生后，发生地村防汛指挥部要迅速组织人力搞好灾情的调查、统计和上报工作，灾情发生后24小时内必须报告，并根据灾情发展趋势，做到每日定时报告，紧急时随时报告。民政办公室负责灾情核查工作，必要时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联合核查小组进行核灾，准确及时报灾，加强同上级主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并争得款物支持。 
    （三）加强救灾物资的储备与调度
搞好救灾物资的储备，加强管理，落实制度，确保救灾储备物资存放、合理使用。增加物资储备的品种和数量，为灾害紧急救援做好充分准备。救灾过程中，对救灾物资进行合理调配，充分发挥储备功能。 
    （四）落实生产自救等措施
灾后，有关部门和各村要根据镇里统一要求，通过清淤排涝、加强后期田间管理、开展群众互助互济活动、组织社会捐助、进行劳务输出、发展畜牧业、减轻农民负担，以及搞好秋冬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措施，以减少和控制灾害带来的损失，保障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 
    四、组织领导
    （一）成员组成
镇政府成立洪涝灾害救灾应急总指挥部，统一领导救灾工作。 
    政　　委：王吉祥  党委书记
　  总 指 挥：刘永强  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
    副总指挥：陈燕荣  副镇长
王  锴  武装部长
刘宝宝  水利员
成　　员：张国斌  高明辉  高  原  石昇忠  张宁宁
          高建军  杨志飞  张愣愣  刘春平  薛明翔
          李  超  张海明  王  杰　庞  帅
成          　各村下乡干部、支部书记、村官、自然村负责人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在党政综合办，办公室主任由陈燕荣兼任。
   （二）主要职责 
    1.救灾应急总指挥部职责 
   （1）听取各村有关汛情汇报，确定预案的启动实施及应急反映规模，指导各村各部门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紧急灾害救援，指导群众转移和安置。 
   （2）吸取各村对有关灾情和抗灾救灾减灾防灾工作汇报，指导救济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对灾害损失情况进行核查、评估；协助受灾村做好灾后恢复生产生活、重建家园工作及灾区医疗防疫、学校复课工作；组织开展因灾害损毁工程的修复工作；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和指导灾区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互助互济等工作。
   （3）及时向市、县有关部门汇报灾情，争取上级支持援助。 
2.救灾应急总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负责日常调度工作，收集、掌握和上报灾害信息，根据工作需要组建工作组，传达救灾应急总指挥部的工作指令，协调各工作组和成员单位开展工作，监督落实紧急救援措施；负责灾情和救灾工作信息发布。 
    3.工作组组成及主要职责 
    灾情收集评估组：经济发展办、便民服务中心 
    负责灾害的收集、整理和上报，负责对灾害损失以及灾害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情况进行评估。 
救援和转移安置组：武装部、便民服务中心
    负责抢救、转移安置灾民和灾区集体群众财产。 
    工程抢险组：经济发展办、行政执法办、电管站、电信部门 
    负责灾区水利、电力、通讯、供水、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抢险和抢修。 
    灾民生活物资保障组：党政综合办、便民服务中心
负责为受灾群众提供吃、穿、住等生活物资保障。 
治安保卫组：派出所 
负责灾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保卫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医疗卫生组：卫生院 
负责组织有关单位为灾民和抢险救灾人员提供医疗救治，提供必要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负责灾区卫生防疫、疫情监测和住处收集上报工作。 
恢复重建组：党政综合办、便民服务中心、规划建设办、行政执法办、中心校、电管站 
[bookmark: _Hlt199233432][bookmark: _Hlt199233433][bookmark: _Hlt199233431]负责帮助灾区修缮、重建因灾倒塌的灾民住房；修复因灾损毁的交通、水利、通讯、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帮助灾区修复或重建中、小学校舍；帮助灾区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宣传报道组：宣传委员，负责救灾工作的宣传和新闻报道 
4.成员单位的救灾职责 
（1）便民服务中心：负责全镇应急救援工作的综合协调；制定和修改镇级救灾应急预案；制定和组织实施灾民生活救助预案；收集和上报灾害应急救援工作情况；监督检查灾区应急救济措施落实情况；负责制定应急救灾款的分配方案以及应急救灾款物的使用、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开展应急救灾捐赠和捐赠款物的接收、下拨、管理工作。 
（2）党政综合办：负责筹集救灾应急资金；负责全镇救灾应急资金的下拨、管理及监督检查工作；负责建立灾民生活所急需食品、饮水和其他应急物资的紧急采购机制，确保应急资金及时到位。 
（3）规划建设办：负责对水情、汛情的监督和上报，提供准确水情、汛情及堤防情况，为应急预案启动实施提供决策依据；负责组织开展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负责储备灾民生活所需的紧急救援物资，参与洪涝灾害的灾情评估和上报工作。 
（4）规划建设办：负责农业灾害信息的收集和上报工作；参与农业灾害的灾情评估工作，帮助和指导灾区恢复农业生产。 
（5）卫生院：负责组织卫生防疫和医疗急救队伍，指导帮助灾区开展医疗急救和卫生防疫工作，保证灾区饮水和食品卫生安全；负责灾区疫情监督和信息上报工作；协调药监部门为紧急救援提供必要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负责各地捐助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接收、管理和发放。 
（6）电信局：负责抢修灾区受损的通信设施，保证救灾应急指挥通信畅通。 
（7）电管站：负责帮助灾区抢修和恢复电力设施，保证灾区电力供应。 
（8）各中小学校：负责帮助灾区恢复正常教学活动以及灾区中、小学校的恢复重建工作。 
（9）派出所：负责灾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负责重要目标和要害部门的安全保卫工作。 
（10）武装部：视灾情发展，根据救灾需要，组织指挥受灾村预备役民兵民兵参加抢险救灾；组织协调受灾村预备役民兵参加灾后重建工作。 
（11）宣传组：负责灾区转移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搞好救灾工作的宣传报道工作。 
    五、应急反应和行动 
    （一）灾情收集、报告与核查 
    各村要保证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要坚守岗位，不能漏岗。要做好值班值宿记录，遇有重要情况要及时报告。预案启动后，各村及有关部门要及时收集、上报灾情，对灾害造成的损失及社会影响进行评估，为救灾决策提供依据。 
    各村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洪涝等自然灾害，凡造成人员伤亡和较大财产损失的，要立即上报镇政府。灾情稳定之前，执行24小时零报告制度，每天中午12时前向镇政府报告情况，有灾报灾，无灾报安。灾情报告的内容要规范，主要内容包括：灾害发生的背景、时间、地点、影响范围、人口受灾情况、人员伤亡情况、房屋倒塌和损坏情况、农作物受灾情况、救灾工作情况、灾区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初次报告情况不必求全，了解多少报告多少，灾情发展变化情况要随时报告，要严肃灾情统计上报工作纪律，对统计报表实行审查、签批制度、层层把关。对漏报、迟报、瞒报和虚报灾情的，镇里将予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灾情稳定后，各村要及时组织力量，全面开展灾情核查工作，确保灾情数据准确、详实。要及时与有关部门协调，核对灾情数据，避免数出多头。对于倒塌房屋和因灾死亡人口情况，要掌握到户、到人，并建立倒房户、死亡人员花名册。 
   （二）为灾区提供应急保障 
    1.灾民生活障碍。预案启动后，民政办及时为转移的灾民提供临时住所、应急食品、衣被等生活必须物资，确保灾民得到妥善安置。 
    2.交通、通讯保障。预案启动后，交通、通讯部门要通过抢修道路和设备，通过维护和加固等措施，保证灾区交通、通讯畅通。同时交通部门要为紧急救援工作组织调度车等必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 
3.抢险救灾保障。各村及有关部门要为参加抢险救灾的预备役民兵准备必要的专用物资、器材，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 
4.医疗保障。预案启动后，卫生院要根据紧急救援工作需要，组织医疗队深入灾区，帮助灾区对因灾伤病人员进行紧急救治。 
5.社会治安保障。预案启动后，镇派出所要根据需要，帮助各村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维护社会治安，保证灾区社会稳定。 
（三）组织开展救灾应急捐助活动 
民政办要根据救灾工作的实际需要，适时组织开展救灾应急捐助活动，广泛募集紧急救援和救济灾民所需资金和物资。
（四）预防次生灾害 
在开展紧急救援工作的同时，水利、土地部门要密切注意灾情的发展，提前做好次生灾害的预报和预防工作。卫生院对饮水和食品卫生进行检验，确保饮水食品安全，做好灾区疫病的监测和防治工作。 
[bookmark: _Hlt199233563]    （五）灾后恢复与重建 
    帮助灾区修缮、重建因灾倒塌和损坏的居民住房；修复因灾损毁的交通、水利、通讯、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帮助灾区修复或重建中、小学校舍，恢复正常的教学活动。 
    六、工作要求 
    （一）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灾情发生后，各村、各单位和个人都要无条件地服从救灾应急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命令，顾全大局，执行调度。对拒不执行命令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追究其行政和法律责任。各村一把手负总责，安全区要有专人做好灾民的接收安置工作。 
    （二）要尽职尽责，工作到位。发生灾情后，救灾应急总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各村要恪尽职守，及时掌握情况，按预案要求将转移安置灾民的组织、调度、指挥等措施向领导小组汇报，并组织实施。 
    （三）要坚持先人后物的原则。在灾民紧急转移过程中，要坚持“救人第一”，先保人身安全，后抢救财产。力争确保不出现一人因工作失误死亡或失踪。如情况发生变化与应急预案的规定不符时，要及时报告。各村应及时采取临时补救措施，保证灾民转移工作不出任何漏洞，避免因工作失误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更大的损失。 
    （四）要充分加强对易受灾区域内群众应急转移的宣传工作。做到家喻户晓，积极主动服从指挥，配合工作，保证转移安置工作顺利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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